[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28467]附件11
2026年度广西优质建筑装饰工程复查实施细则    
（建筑幕墙类）[灯光演视工程]
[bookmark: _Toc15657]
一、评分标准及要求：
所有申报的工程必须初审，初审合格，经过公示后的项目才能列入现场复查计划名单。
灯光演视工程合同金额或结算金额不低于300万元人民币且面积不低于1000㎡（不含市政照明工程）。
鉴于复查项目的工程性质、类别、规模、使用的材料、采用的工艺等各方面差别较大，故复查工程的评分采用扣分法，本细则重点列出了在资料、计算书、图纸、工程实体、新技术、总体印象等几个方面的常见问题、质量通病和涉及安全与使用的问题，结合复查中查出的问题进行评分。项目复查总分为100分，详细分项和评分标准见《工程复查实施细则——建筑幕墙类（灯光演视工程）》。
灯光演视类实体复查应分为日景与夜景两部分进行，日景复查灯具、线缆安装等情况；夜景复查灯光动态效果、眩光等情况。
表中所列均为工程复查的必查和主查内容，各复查小组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做必要的补充和调整，但必查内容不可取消。复查评分严格按照各项要求及分值进行复查评分，并将各大项评分记录在申报表工程复查表中，扣分应在复查记实栏中作详细说明。
申报单位需重视对工程安全隐患的排查及相关必要文件的准备，要求企业申报前对涉及安全、计算书、绝缘、防雷、隐蔽资料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自查，使其符合相应的国家强制性规范和标准以及复查的要求。
[bookmark: _Toc7509]二、申报项目的主要范围
广西优质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幕墙类（灯光演视工程）是为了表彰在灯光装饰照明领域科技创新、科技推广、工程设计、工程施工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起到促进我区灯光装饰照明科学技术、产品制造、工程设计等方面的质量与水平不断提高，推动我区灯光装饰照明事业高质量发展。灯光演视类工程主要包括城镇景观亮化、文旅亮化、建筑泛光、灯光秀等（市政照明工程不在申报范围内）。
[bookmark: _Toc28829]三、主要执行规范和标准：
1.《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7
2.《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修订版）
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
5.《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2010
6.《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
7.《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8.《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修订版）
9.《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
10.《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
11.《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50217-2018
12.《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13.《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14.《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15.《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15
16.《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JGJ/T163-2008
17.《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5
18.《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与施工》08D800-1~7图集（2008年合订本）
19.《防雷与接地安装》D500~505图集（2016年合订本）
20.《城市照明建设规划标准》CJJ/T307-2019
21.《道路照明灯杆技术条件》CJ/T527-2018
22.《室外照明干扰光测量规范》GB/T38439-2019
23.《普通照明用LED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GB/T34034-2017
[bookmark: _Toc25997]24.《建筑照明术语标准》JGJ/T119-2008
25.《LED体育照明应用技术要求》GB/T38539-2020
26.《建筑电气照明装置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617-2010
27.《城市景观照明设施防雷技术规范》QXt210-2013
28.《泛光照明指南》GB/Z26207-2010
29.《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
注：上文未列的标准、规范以国家、行业、团体现行标准、规范为准。


4

[bookmark: _Toc7121]四、工程复查实施细则——建筑幕墙类（灯光演视工程）
	序号
	复查项目
	复查内容
	评分标准
	备注
	分值
	复查方法

	1
	资料
	必要文件：
1.企业营业执照、资质等级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此三项上一年度参评企业可提供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2.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灯光演视工程施工合同、合同金额或结算金额（工程结算书能体现工程总造价，若尚未结算，须提供甲方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已结款项审定单（累计）复印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4.工程竣工验收资料：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灯光演视工程单项竣工验收资料，相关单位签章必须齐全；
5.消防验收意见书：工程名称、验收范围、消防部门公章、日期必须齐全，结论为合格；消防验收意见书中提出的整改意见如涉及灯光演视工程应有有关部门的复查合格记录；消防竣工验收已经备案而没被抽检到的，需提供备案凭证；
6.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不单独发给灯光演视工程的，可以用总包单位的施工许可证）。
	必要文件有1项不合格或不符者合要求，不予评审。
	必要文件应为原件或可网查的电子文件打印件并加盖申报单位鲜章。
	5分
	查：相关文件资料原件或电子证件（提供网查链接）；原件已存入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的可提供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的加盖城建档案管理机构鲜章并注明“原件存于XXX，复印件与原件相同”字样的复印件。

	2
	竣工图纸
	1.设计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盖设计单位公章)；
2.竣工图纸应按标准要求编制，盖有竣工图章、有关人员签字，审批手续齐全并经施工图设计单位确认；
3.竣工图内容应包括：目录，设计说明，效果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灯具布置图，供电系统图（注明相关供电负荷参数），控制原理及系统图，灯具选型、数量、用途表，灯具安装节点图，灯具线路与幕墙配合预留孔位图等；
4.设计说明应包括如下内容：工程概况、设计参数、设计依据、设计标准、设计范围、配电系统、控制方式、导线的选择和线路敷设、接地及安全措施、节能措施、光污染的限制、灯具安装要求及施工说明；
5.节点图应包括各系统典型安装节点、灯具支撑系统与结构连接节点、灯具拆卸安装节点、电器控制系统安装节点等；
6.灯光演视工程设计（包括性能、节点构造、使用材料）应符合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7.灯具安装不能破坏原有装饰面层、不得有渗水或漏水隐患；不得损伤连接结构，造成安全隐患；沿海地区的灯具选用及安装应考虑材料的耐腐蚀处理；
8.既有工程，原有线路利旧使用时应提供原有电路的功率满足新增亮化工程的证明资料。
	1.竣工图漏项，每项扣1-5分；
2.竣工图与工程实体不符，每项扣1分；
3.设计说明不符合要求的，每项扣1分；
4.缺灯具布置图，供电系统图，控制原理及系统图，每项扣3-5分；
5.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每项扣0.5-2分。
	1.竣工图纸应齐全规范，签字签章齐全有效；
2.竣工图应与工程实体相一致。
	15分
	查：竣工图纸，结合工程实体。


	3
	计算书
	1.配电系统计算；
2.危险性较大的灯具支撑系统结构计算。
	1.缺计算书，每项扣3-5分；
2.计算书与竣工图纸或工程实体不符，每项扣1分；
3.计算出现错误或计算结果不满足工程设计要求，每项扣1-5分；
4.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每项扣0.5-2分。
	计算应与竣工图纸、工程实体相一致。
	6分
	查：计算书、技术资料等，结合竣工图纸及工程实体。

	
5
	质量管理
资料
	1.应提供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日志、技术交底等，涉及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应提供论证报告；
2.使用的主要材料应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符合设计要求。应有出厂合格证、3C认证、检测报告（例如钢材、铝材、连接件、线管、电缆、开关面板、配电箱、灯具等）；进口材料应符合我国相关产品标准；
3.灯具连接部位应牢固、可靠，隐蔽工程符合图纸要求，隐蔽工程记录真实、齐全并提供影像资料，并经监理签字认可（例如：基坑开挖验收记录、沟槽验收记录、钢筋混凝土灯座验收记录、管道安装验收记录、线缆隐藏验收记录等）；
4.采用新材料的须提供耐候性、耐久性、可靠性依据。
	1.主要材料质量不符合标准、规范和设计要求，每项扣2-5分；
2.提供的材料质量证明资料与工程实际不符，每项扣1-2分；
3.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每项扣0.5-2分。
	1.包括但不限于材料、施工以及施工管理等方面涉及工程质量性能、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的质量管理资料；
2.合格证、检验记录、检测报告应提供原件且真实有效。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3.隐蔽部位的质量管理资料；
	25分
	查：质量管理资料，结合竣工图及工程实体。


	6
	工程实体
	1.灯光演视类工程夜景效果应当良好；
2.工程现场实际的做法、使用的材料应与图纸一致，按图施工；
3.灯具种类、型号、规格、数量、安装方向应当与图纸一致，附件应配套、齐全，外观无缺损，连接件配套、灵活、无卡涩；
4.灯具及配套电器、开关电源、控制器等电气设备禁止安装在可燃材料表面；
5.灯具的电缆电线接头应端子连接或刷锡连接、并做防水处理。电缆管内导线不允许有接头，接头要放在接线盒内，并做好防水绝缘处理；
6.灯具选型均按设计要求，各灯具和保护管应做好防雷措施；
7.灯罩应无破损、与灯具紧密结合；
8.灯架组装系统中装配顺序应按照制造厂的规定，引出线的截面要满足设计要求，引出线和灯具的连接要紧固、绝缘良好；
9.电缆敷设涉及到道路或路面开挖的情况时，电缆埋设完毕后须进行原状恢复；
10.检查夜景灯光应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避免形成眩光；
11.有人员接触场景的，必须使用安全电压供电；
12.水下安装的灯具应采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其交流电压值不应大于12V，无纹波直流供电不应大于30V，且水下无接头；
13.安装在建筑幕墙、采光顶、金属屋面的灯光亮化工程，不得破坏装饰面层，没有渗水漏水情况，不破坏幕墙等原有连接结构；
14.人员可触及的照明设备使用温度高于60℃时应采取隔离保护措施；
15.当采用Ⅰ类灯具时，灯具的外露导电部分应可靠接地。
	1.工程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每项扣10-20分；
2.施工现场擅自在幕墙支撑系统上开孔拉线连接灯具，每项扣1-3分；
3.其它不符合要求或不合规情况，每项扣0.5-5分。
	1.整体装饰效果应好或很好；
2.做工精细程度及材料质量；
3.工程实体与竣工图、质量管理资料的符合性。
	35分
	查：施工精细程度及材料质量；
  工程实体与竣工图、质量管理资料的符合性；

	7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1.采用了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采用新材料的须提供耐候性、耐久性、可靠性依据。
2.获得与申报工程相关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
3.获得与申报工程相关的省级以上工法等；
4.装配式技术应用情况。
	每缺1项，扣1分。
	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企业未提供相应资料说明及依据或所提供的资料未通过复查专家评议认可不得分。
	4分
	查：工程实体、图纸、质量管理与技术资料等。

	8
	总体印象
	1.组织工作准备充分，人员到位（项目经理或执行经理、技术负责人或设计、施工人员和资料员等相关人员应到场），资料准备充分有序，易于查找；
2.汇报PPT内容重点突出、内容齐全、清晰简洁；应提交包括全景和能反映工程特色的局部实景照片（电子版）； 
3.应提供动态媒体视频；
4.用户沟通意见。
5.工程实体检查顺畅不受阻。
	1、工程施工主要负责人未到场扣1-2分；
2、资料准备无序，不齐全扣1-2分；
3、总体印象不佳扣1-5分；
4、其它不规范、不到位情况每项扣0.5-1分。
	项目情况应采用PPT或视频汇报。
	10分
	查：
1.组织准备情况；
2.PPT（项目概况、施工范围、重点难点亮点、施工过程中情况图片等，汇报时间10分钟内）；
3.用户意见。









